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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民函〔2021〕39号

对韶关市十四届人大八次会议代表
第 43号建议的答复

杨明雄代表：

您于市十四届人大八次会议上提出的《关于适当减轻市辖区

社区居委会工作负担的建议》收悉，我局汇总市人社局、浈江区

等相关单位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减轻社区的工作负担

（一）明确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权责边界

为落实上级部门《关于进一步开展社区减负工作的通知》精

神，2017 年，我市印发《韶关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工作职责事项

指导目录》，明确我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权责边界。2020年，浈江

区印发《韶关市浈江区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工作职责事项指导目录》，

进一步明确了浈江区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工作职责，罗列责任清单，

避免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重复开展工作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

区居委会工作负担。

（二）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

为促进我市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，有效减轻

村（居）委会的工作压力，我市印发了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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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治理的实施方案》，形成党委领导、政府负责、社会协同、公众

参与、法治保障的城乡社区治理体制，明确了社区治理的主要任

务和各个部门职责分工，其中明确“进一步清理规范各职能部门

在社区设立的工作机构和加挂的各种牌子，精简社区会议和工作

台账”，进一步减轻社区工作负担。浈江区由各镇（办）党（工）

委根据《浈江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绩效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对社区

工作进行综合考核评比，各职能部门不再单独组织考核评比活动，

取消对社区工作的“一票否决”事项。

（三）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

为推动减证便民，持续为基层减负，今年，我市印发《韶关

市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专项行动工作方案》，

全面清理政府部门、公用企事业单位和服务机构索要的烦扰居民

群众的“奇葩”证明、循环证明、重复证明，进一步改进和规范

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，清理整治社区“万能章”，解

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，推动社区减负。

（四）协助社区减轻工作负担

组织部门牵头建立“社区吹哨、党员报到”工作机制，推动

在职党员常态化制度化到社区报到，协助社区抓党建抓治理抓服

务，为社区赋能减负，为民办实事。民政部门积极引导社工组织、

社工站参与社区事务，协助社区开展工作。例如，在今年开展新

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，浈江区有大量社工人员投入社区，参与一

线疫情防控工作。今年来，浈江区开展清理长期借用居委会专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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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人员事宜，大部分借调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已返回社区工作。

二、提高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 中共广东省委组织部 广东省民政厅关

于进一步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工作的通知》的有关要

求,2021-2023 年，我市将社区在职“两委”干部补贴标准逐步提

高到人均每月不低于3500 元，其中2021 年为人均每月3200 元、

2022年为人均每月3300元、2023年为人均每月3500元；2021-2023

年，按照每社区每年10万元的标准补助社区办公经费。

目前，浈江区平均每个社区居委会每年有10万元办公经费，

用于办公等日常性工作开展。此外，相关部门在开展工作时，也

会下达一定资金到社区，用于该项工作开展。在提高社区工作人

员待遇方面，浈江区委区政府从以人为本和调动社区居委会工作

人员积极性的高度，建立健全自然增长机制，在财政有限的情况

下尽力解决其待遇偏低问题，分别在2012年 1月、2014年 1月、

2016年 1月、2018年 1月、2020 年 1月分别五次调整提高社区专

职工作人员的工资补贴标准，社区干部的待遇得到较大提高。目

前，浈江区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在扣除单位应缴社会保险费用后，

书记（主任）、副主任和委员的月工资实际分别为3029.8元、2929.8

元、2829.8 元。另外，浈江区社区居委干部通过全国社会工作者

职业水平考试，获得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，每人每月增加

社工岗位津贴 100 元；获得助理社会工作师职业水平证书的，每

人每月增加了社工岗位津贴5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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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落实社区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

（一）落实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政策

我市按照国家和省工作部署，不断完善养老保险制度体系，

目前已实现养老保险制度（包括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、机关事

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）全覆盖。单位职

工、灵活就业人员和城乡居民按规定参加养老保险，符合条件的

参保人按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。

（二）落实好参加工伤保险政策

认真执行省人社厅、省财政厅、省税务局下发的《关于单位

从业的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劳动者等特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，从4月 1日起，村（社区）两委人员，可由村（社区）

两委作为参保单位在属地办理单项参加工伤保险，也可由所在乡、

镇（街道）相关机构作为参保单位统一在属地办理单项参加工伤

保险，更好地化解工伤风险和维护村（社区）两委人员工伤权益。

韶关市民政局

2021年 6月 9日

（联系人：邹子君，联系电话：8732609,13827996898）

抄送：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，市政府办公室。


	



